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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共享单车作为互联网“共享经济”衍生的新产品，为城市交通服务和城市发展开辟了新局面,但其引发的现 

实问题也对中国城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本研究以共享单车为切入点，总结我国城市应对"共享单车”问题中 

城市多元主体间的行动策略.是以政府为主导、社会行动者“被动配合”的协作形式，造成了城市治理僵化的问 

题。对身处中国城市治理境遇中的政府，提出了需要转变城市治理行动策略的要求，从制度框架中“破茧”，建构 

中国城市治理的合作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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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分享经济”理念声名传播， 

“互联网+”业态标新立异，实现城市可持续发 

展的目标成为现代人翘首枝踵的美好愿景。日 

前，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分 

享经济发展的指导性意见》，为“分享经济”态势 

下中国城市发展环境和城市治理探索与创新释 

放了积极信号。古希腊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曾 

说:“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更好的生活 

居住在城市。”为了让现代人在城市中更好地生 

活，中国城市发展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城市不断向健康舒适和 

可持续之路发展。

古语云“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 

于细”。城市发展大事亦如此。城市服务是城市 

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质与否更是体现在为 

现代人安身之处所想所用是否周全入微。诚然， 

这是一项巨大且艰难的任务。在全球化和后工 

业进程中社会呈现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 

对城市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社会现实 

和市场自由化，城市服务的提供者已不仅仅局限 

于政府，而是让更多的社会行动者参与到提供城 

市服务的行动中来，为城市服务建立理论与实践 

的“想象”。“共享单车”的“异军突起”正是社会 

行动者在“分享经济”背景下利用“互联网+”新 

业态创造的共享使用权的单车产品，为现代人 

“最后一公里”的出行尴尬找到了新出路。但是， 

作为一种新趋势衍生下的新事物,在利益驱动下 

的“泛滥”势必引发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如一股 

洪流正影响和阻碍着城市发展。

解决问题需要采取行动。在20世纪后期以 

弱化表达而注重开展行动来获取支持的社会特 

征，似乎预示着一个行动主义时代的到来。在行 

动主义时代，涌现出许多行动者，他们并不完全 

听命于政府，而是与政府之间有着合作关系；他 

们以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性开展纳入社会治理范 

畴的行动，实际上是弥补政府在社会治理方面的 

不足,这种情境意味着一种合作治理模式生成的 

可能。⑴事实上，“共享单车”衍生问题的解决更 

加需要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们的合作。然而，从 

“共享单车”进入中国以来，解决问题的行动难以 

遏制问题的膨胀。为何如此？这种解决问题的 

行动究竟是一种主动的行动还是被动的行动? 

中国城市治理需要怎样的一种行动策略来突破 

治理困境？这是本文的研究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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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行动者们的行动： 

“共享单车”的“异军突起”

2016年底，“共享单车”席卷中国各大城市, 

“光鲜亮丽”地出现在城市街头。面对国家大力 

倡导绿色、低碳、环保的出行理念，缓解交通拥 

堵,为人们短距离出行提供多样化服务，“共享单 

车”的岀现受到大众青睐。

回顾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根据《2016中 

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共享单车 

的发展历经三个阶段。⑵

表1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阶段

■间

类另

第一阶段

(2007 -2010)
第二阶段

(2010-2014)
第三阶段

(2014 -2017)

单车形式 市政公共单车 企业承包市场单车 互联网共享单车

便捷程度 有桩/便捷程度低 有桩/便捷程度低 无桩/便捷程度高

阶段特征

政府从国外引进共享单车先进 

理论和模式，在社会投放公共自 

行车；以政府主导分城市管理

企业承包市场单车产品向社会 

投放

利用互联网平台，以制造业 

供应为基础的企业对个人 

的共享并提供相应服务

总结中国“共享单车”的发展,从单车形式、 

便捷程度、服务提供的行动者，单车形式从市政 

公共单车发展为企业承包市场单车再到互联网 

共享单车;便捷程度已实现公共自行车（有桩/便 

捷程度低）到半共享单车（有桩/便捷程度低）再 

到“共享单车”（无桩/便捷程度高）的过渡；服务 

提供的行动者由最初政府投入转变为自由市场 

内企业的竞争性投入再到今日企业利用互联网 

平台的服务性竞争。结合《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 

场研究报告》中对“共享单车”的特征分析，得出 

“共享单车”定义，即“共享单车” （Bicycle - Sha- 
ring）是新兴经济模式下与移动互联网相结合的 

重要产物，是企业为解决人们短距离岀行问题， 

利用共享经济平台采用分时租赁方式投放于方 

便人们岀行的公共领域的单车共享服务产品。 

“共享单车”的兴起，扩充了中国城市交通慢体系 

框架，丰富了城市服务的多样化选择，填补了政 

府在城市服务中的短缺和不足，贡献了解决城市 

交通拥堵问题中的积极力量，这正是社会行动者 

们采取的行动。

面对市场多样化的需求和“分享经济”的驱 

动以及城市交通的压力，社会行动者们以解决问 

题的“想象”和市场需求的“商机”在城市中付诸 

实践、采取行动。这种行动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 

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近日，由中国交通运输部科 

学研究院、清华大学一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 

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17年第二季度中国 

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2017年第二季度 

全国城市拥堵情况岀现下行拐点，“共享单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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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积极作用。⑶“共享单车”作为一种产品在人 

们出行和缓解交通压力方面有着明显优势。凭 

借其优势，在《2016中国共享单车市场研究报告》 

中显示，截至2016年底，中国共享单车市场整体 

用户数量已达到1886万，中国共享单车用户规模 

将达到5000万。以“oFo小黄车”和摩拜单车两 

家企业投放为主，其他品牌已增至25个。显然， 

“共享单车”是市场需求衍生下的互联网催生物， 

以新颖、便捷、环保的特色在城市服务中“异军突

“共享单车”在受到社会公众赞许的同时也 

迎来了人们对社会道德的审视和城市治理与发 

展的思考。纵览权威媒体和社会媒体，“共享单 

车”的大量投放与大量破坏此消彼长，不同颜色 

不同样式的“共享单车”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同 

时，大量“共享单车”被肢解、被乱扔、被破坏的消 

息五花八门。可见,社会行动者以独立自主采取 

的行动对社会和城市发展更似一把双刃剑。如 

果说,这种行动在具有两面性的特质下在城市中 

散播,独立的行动者则难以控制行动两面性的平 

衡。正如，社会行动者们投放“共享单车”的行 

动，其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在城市服务 

和发展中的不足，但演化为今日的“泛滥”仅靠社 

会行动者们采取的弥补性行动难以维持服务与 

压力之间的平衡，当压力大于服务时，加大城市 

治理难度，势必阻碍城市发展。因此，在行动主 

义理论中，行动者本身是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 

的，虽然在组织形式上体现为他在性，但推动社 

会进步的诉求和采取属于社会治理范畴的活动 



时，与政府保持着一种合作的关系和状态。但这 

种合作下依然保持着行动者之间的差异性,在公 

共权力扩散和让渡之间无法平衡,一些行动者会 

暂时拥有超越其他行动者的权力，而合作又需要 

公共权力给予保障，因此，在构建政府与行动者 

之间的合作时并不排斥权力在场,而是对其扬弃 

后赋予合作新的内涵。⑷

二、对城市治理主体间协作行动的分析

（一）我国各大城市应对“共享单车”乱象采 

取的行动策略

面对“共享单车”各种乱象,梳理我国各大城 

市应对“共享单车”的措施，一些大型城市由于 

“共享单车”规模较大,伴随问题较多，率先采取 

行动，当地政府也出台了相关指导意见（试行）并 

公开征求意见。例如，北京和上海纷纷出台了 

《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意见 

（试行）》和《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 

见（试行）》相关文件。实践中，一些城市秉持“谁 

受益谁负责”的原则，要求企业承担主体责任,对 

违规扣押和损坏的共享单车交由企业处理。但 

是，企业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和处理实际问题能 

力的欠缺,还未能较好履行企业责任。因此，在 

各地出台的相关文件中，基本以市级统筹、属地 

管理、企业主责、行业自律、承租人守法、规范有 

序的原则，对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们的责任进行了 

宏观层面上的规定。

《上海市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指导意见（试 

行）》文件中明确要求企业要根据各区发展规划 

制定车辆投放计划，企业要与属地政府签订共享 

自行车管理承诺书,对乱停乱放的共享自行车有 

管理和清理责任，可与属地政府部门合作，共担 

治理成本等相关内容。在保障机制中，上海市要 

求加强政府协同管理，市级层面统筹指导，区级 

层面属地推进落实,街镇层面利用城市网格化管 

理平台，加强车辆停放点设置和秩序管理与日常 

管理。《北京市鼓励规范发展共享自行车的指导 

意见（试行）》中按照“部门联动、综合治理”的原 

则，政府部门统筹协调，企业在提供服务和秩序 

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提出了要求。同时，各 

级管理部门加强协调和配合，建立联动机制，依 

法对共享自行车经营活动实施指导、监督和管 

理。《杭州市促进互联网租赁自行车规范发展的 

指导意见（试行）》中采取四大措施规范“共享单 

车”：①“政府管理平台、平台管理车辆”的分级管 

理模式;②要求企业配备专业人员维护车辆，规 

定每80辆共享单车须配1人维护;③强制更新车 

辆并配套相应的停放区和调度场地;④政府部门 

引导共享单车投放总量。

结合多地采取的措施，不难看出，在制度框 

架下对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们进行了责任规范。 

通过制度规范让社会行动者采取规定的策略和 

管理手段，在提高效率和竞争力的同时防止行动 

使命漂移，实现社会责任和社会承诺。⑴当然，这 

种制度性的规范从形式上体现着治理主体间的 

合作,但从实质上看，是政府主导下社会行动者 

间的协作。

（二）制度框架中的协作行动:合作模式的低 

阶段

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协作和合作是被研究者 

关注的重点。但是,往往在建构理论和描述现实 

中，不能清晰地把握协作和合作间的关系。特别 

是在现实中，由于突出事件的复杂性，政府与其 

他主体的行动究竟是协作还是合作，需要对协作 

和合作明晰化，这也是我们对协作和合作属性的 

正确理解。学者张康之对合作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从宏观层面合作有三种形式:互助、协作、合 

作。同样,他指出：“协作是构成性的、合作是建 

构性的。”⑷合作从根本上凸显了对社会关系和 

体制的主动建构，协作内嵌于社会关系和体制之 

中。可以说，协作是一种被动的行动。⑺

在实践中，政府与社会行动者的关系发生在 

特定的制度框架中。在制度主义的世界,权力是 

制度性建设得以顺利展开的保障。可以说，权力 

是制度的前提，也是实现社会分工的根本。那 

么，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权力分 

配下的分工。在制度主义者眼中，合作是规范的 

过程。这种规范以共识性为基础,形成合作的制 

度基础，从而产生现实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只 

有在制度规范下或得到制度支持的活动才可称 

为社会化活动，而合作理应是制度化的合作。但 

现实的情况是，在制度规范和得到制度支持的活 

动像裹在襁褓中的婴儿，这种束缚感如同制度规 

范捆住了行动的双脚，让社会活动变得僵硬和死 

板。在社会活动中政府和行动者之间同样存在 

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来源于政府通过社会控 

制的方式提供社会活动的秩序。现代政府是通 

过强制性的管理制度和公共政策的强制实施去 

追求合作的,这种路径选择完全违背了合作的精 

神。⑹由此可见，现代政府是在履行自身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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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职能，其在根本性质上并不属于合作模式的 

应有范畴;现代政府促进社会合作的职能只是政 

府总体职能的一部分，只是由于社会发展阶段的 

不同，由于所要解决的那些较为突出的问题不 

同，从而使得它的促进合作的职能时显时隐。⑻ 

这样的路径理应被看作是一种协作体系，处于合 

作模式的低级阶段。

针对“共享单车”各地纷纷出台的指导意见, 

对城市治理的多主体都给予了具体要求和规范, 

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们承担的责任明晰划分。换 

句话说，是在政府权力主导的前提下，治理权力 

在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之间进行的分配。在权力 

非均等化的背后，政府履行着合作职能，而非建 

构合作。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充满竞争和不确定 

风险的社会，政府一直致力于促进社会合作，努 

力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但我们也必须清楚 

地认识现代政府的性质，以达成协作目的的现代 

政府，不是开展合作行动的现代政府，而是履行 

合作职能的政府。在制度框架下的协作行动，是 

一种被动的、低层级的合作。

三、中国城市治理的“破茧”： 

制度主义下的突破

后工业时代来临之前，中国城市治理是在制 

度主义逻辑下开展的。制度主义逻辑中的社会 

治理依附于中心一边缘的社会结构，政府位于社 

会治理的中心，通过制度对社会进行普遍性的统 

一的治理，结果却在对技术理性的追求中把社会 

治理导向了精英治理的格局。⑻制度主义的拥护 

者们认为当权者需要权力和制度的相互融合来 

保护权威和维持社会秩序，只有建立制度的框 

架，社会才能按照一种权威的意愿去发展。政府 

为了实现髙效治理,通过权力和制度相结合建立 

了一种依附于中心权威的社会垄断结构。

制度安排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领域中一个 

基本前提。大到国家、政府层面的制度安排，小 

到人们生活中的制度规范,都是将制度规则运用 

到实践中的过程。人们通过制度规范可以预期 

不确定的因素和确定的因素，从而为达到一种良 

好的结果，为实现社会生活的稳定保持着期许。 

因此,更加需要在实践中检视制度主义的建构。 

事实上，我们在城市治理的实践中经常看到制度 

安排下的种种弊端和后果。政府与社会并不具 

备平等的关系和地位，对解决问题的任务分解厚 

此薄彼的现象时有发生。而当制度安排遭遇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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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且不确定因素的钳制而失去灵活应变能力的 

时候,治理则陷入控制失灵的窘境当中。面对制 

度控制失灵，社会治理就需要走向改进技术理 

性,消除行政傲慢，走合作治理行动之路。

合作治理反映着公共性问题。公共性的问 

题伴随着工业社会中管理型社会治理对私人领 

域分化后的判断而出现，在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 

中，公共性体现为以工具为手段的形式上的一种 

公共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公共性。实现真正的 

公共性需要对制度主义下的政府进行彻底变革, 

使政府转变为社会治理的行动者,这种转变才能 

实现政府的所有行动中将形式的公共性和实质 

的公共性统一融合。真正的合作关系，是治理主 

体在获得公共理性下承认其他主体共在的关系 

下，自发寻求合作的路径，也是管理型政府转向 

服务型政府构建的基础。因此，基于行动而不是 

制度的合作才是实质上实现公共性的合作治理 

模式的建构。

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演进和发展，国内外 

领域有关城市治理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纵览 

西方国家和我国对城市治理的研究，西方国家主 

要从理论层面对城市治理模式和比较城市治理 

方面进行研究，如西方学者乔恩•皮埃尔对城市 

政体理论和城市治理理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详 

细描述，分析了二者作为比较城市政治研究的理 

论框架所发挥的作用。⑼我国对城市治理的研究 

也主要从城市治理理论、治理主体和内容以及城 

市治理实践和模式等方面展开。我国学者踪家 

峰等人探讨了城市治理模式，分析了企业化城市 

治理模式、国际化城市治理模式、顾客导向型城 

市治理模式、城市经营模式等典型的城市治理模 

式，结合四种模式各自的特点，对中国城市政府 

运行提供借鉴。学者唐亚林从大都市治理范式 

的视角，系统分析了当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结 

构、机制与体系，为城市治理特别是大都市治理 

提供了富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资源。⑴］可见，在城 

市治理研究的内在性逻辑背后，多元化主体间的 

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具有共识性的分析框架，逐步 

打破传统制度主义的僵化和局限,城市多元主体 

的力量重新排序和分配，证明城市治理从制度中 

释放行动,开始走上真正的合作之路。

在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城市处在一个复杂性 

和不确定因素密集的环境之中，对城市治理提出 

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中国城市正在面临“共 

享单车”泛滥难治的现实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 



城市治理主体多元化参与无论在治理框架下还 

是实践中都无可厚非，但是城市多元化主体的行 

动路径需要突破制度主义框架下的协作,唯有通 

过合作，改变原有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们活动所表 

现出的僵化，重新诠释治理的合作意义，政府和 

社会行动者们才能开展由被动转向主动的行动, 

探寻治理新变革。从行动中合作，是中国城市治 

理突破制度主义枷锁的有效路径,也只有从制度 

中“破茧”，才能有效解决和应对城市治理的问 

题，提升中国城市治理能力，合作的想象在实践 

中才可以实现。

四、建构中国城市治理的合作路径

“共享单车”存在的现实问题,使解决问题的 

目光聚焦在提升公民参与、提升公民道德的逻辑 

上来，目的是为了达到多元主体下的治理平衡， 

却忽略了政府和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实质关系，是 

造成问题迟滞的根源。在这样的状态下,公民的 

参与和贡献并不会是积极的，反而在某种程度上 

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甚至造成社会资源的浪 

费。因此，对于中国城市治理来说，需要突破制 

度的枷锁，重新审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让社会 

中的行动者们获得平等且更大的自治空间，逐步 

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城市治理体系，建构中国城 

市治理的合作路径。

面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治理困境，国内研究者 

开始注意到政府与社会在治理过程中的关系问 

题对解开治理困境的影响和作用，开始寻找解开 

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们紧张关系的出路，逐渐打破 

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们的协作关系，不断摸索重构 

合作治理的行动策略。有学者提出，当前我国政 

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是一种“调试性合作” O 
这种合作体现了政府通过资源依赖与制度建构 

等方式实现与社会组织开展合作实践，社会组织 

在合作实践中影响政府行动的具有能动性的双 

重逻辑」⑵这种提法正是看到了行动优于制度以 

及政府和社会的变革关系在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希望通过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们之间建立一种调 

试性的合作,逐步从工业化时代的协作过渡到后 

工业时代的合作上来。因此，这种对调试性合作 

的理解只能放在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某一阶段 

中去，凸显了阶段性的特征。

合作治理需要建立以网络结构代替垂宜结 

构的组织，让政府和社会行动者在组织中共同采 

取行动，以新的合作治理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 

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强调政府从控制转向引导，作 

为一个行动者和社会行动者们同处社会舞台之 

上,共同演绎从协作走向合作的治理新篇章。政 

府作为行动者，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更需要加强 

对治理效果的监管,为合作治理的质量提供坚实 

保障。将合作行动作为中国城市治理的路径选 

择，是厘清治理主体间关系、走出治理困境、突破 

制度主义的协作走向合作治理应有的态度。

解开“共享单车”的现实难题,需要在促进政 

府改革的同时，深刻把握合作治理的核心要义，转 

变治理理念,推动政府和社会行动者在城市治理中 

并驾齐驱、合作行动。国外“分享经济”与合作治 

理的发展先于国内，积极探索在分享经济背景下的 

政府合作行动。例如,英国构建服务型政府，推动 

政府信息公开，致力于为分享经济发展提供信息在 

内的全方位服务，在此过程中，英国行业组织在分 

享经济发展中功不可没,弥补政府缺陷，成为分享 

经济下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们共同行动实现合作治 

理的标榜。［⑶可以说，构建合作治理的实践探索是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政府在治理场域中采取的正向 

行动。服务型政府的建立，同样需要制度在场，合 

作治理中的制度追求一种公共理性。当制度能够 

彰显自己对价值和道德的推动作用时，它就转化为 

道德制度。⑻显然，道德制度不像权力制度和法律 

制度对个人行为进行控制和约束,而是促进个人的 

道德提升，让个体在治理过程中成为合格的行动 

者。如此，公民才能在治理场域中获得更大的空 

间，发挥公民参与的重要作用，提升公民在合作治 

理中的主体地位。

此外，合作治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行动者共 

向“双赢”的努力，这就需要提升政府与社会行动 

者的合作能力。合作能力是合作治理的基础力 

量，是促进治理效能的决定因素。提升政府与社 

会行动者合作能力的前提是正确把握政府与社 

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回顾政府与企业的历史， 

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经历了初始阶段的“小恩小惠”、过渡阶段的“简 

单配合”，未来势必迎来“紧密合作”阶段。只有 

认识到政府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优势互补，不断 

扩大内外协商，才能加强政府与社会行动者的合 

作能力，超越“简单配合”实现“合作共赢” O
“共享单车”的现实问题对中国城市治理发岀 

了新的挑战。解决问题需要采取行动。需要透过 

问题本质去寻找到城市治理正确的行动方向。正 

如学者诸大建之问：“’共享单车’，可否触动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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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治理的变革?” E现实问题这颗球已经踢到了 

治理主体面前，如何踢好这颗球是治理主体间需要 

共同努力和行动的方向。把握这个方向的前提是 

需要厘清政府和社会行动者在合作治理中的关系， 

这也是实现合作行动的核心要义。在合作行动中 

构建合作治理的模式是希望将理论在实践中落地 

生根。合作治理模式的落脚点是服务型政府的构 

建。服务型政府旨在政府与社会行动者共同合作, 

增加提供公共服务的机会。可见，服务的基础是合 

作，提供服务是政府合作治理的行动方式。那么, 

在现实问题中，多元主体的合作行动如何将一种想 

象,抑或是理想化为现实，是需要进一步去思考和 

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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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ordination to Cooperation: Action Turn and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a 

一Taking u Bicycle - Sharingn as an Example
WANG Ji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 China) 
Abstract: As a new product derived from the u shared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bicycle - sharing has opened up a new situa

tion for urban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and urban development, but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t brings also pose new challenges to ur
ban governance in China. This paper takes the bicycle - sharing as the research breakthrough point, and summarizes the action 

strategies of cities in our country to deal with the problem of " Bicycle 一 Sharing**. It is the government 一 led coordinative form in 

which social actors take the role of passive cooperation that results in the rigidity of urban governance.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change it action strategy and break the situation from th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to construct the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urban govemane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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